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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20-186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提案未获通过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先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

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 10月 27 日，公司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具体内

容详见《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2020-180)。 

2020年 11月 12 日，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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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4:30 起在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

观日路 8号三五互联大厦 1楼大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年 11月 12日特定时间段： 

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2

日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1

月 12日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现场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章之菡律师、卓漫桦律师以及各相关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㈡股东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股东出席 8 135,046,601 36.9284％ 

其中 
现场投票 3 68,500 0.0187％ 

网络投票 5 134,978,101 36.9096％ 

 

2、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出席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中小股东出席 6 92,400 0.0253％ 

其中 
现场投票 2 1,000 0.0003％ 

网络投票 4 91,400 0.0250％ 



 第 3 页 / 共 9 页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股东代表陈莹女士、股东代表陈土保先生、见证律师章之菡

女士、监事林挺先生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共 3项： 

 

1.00  关于选举章威炜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2.00  关于选举余成斌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3.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前述各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在各自相应职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可查阅公司于 2020年 10 月 27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信息。前述提案 1.00、2.00 为普通提

案/非累计投票提案，均各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

为有效；提案 3.00属于特别决议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提案 2.00以提案 1.00 获得审议通过为前提。 

对于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如下提案进行

表决： 

 

1.00  关于选举章威炜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因公司内部工作分工调整，余成斌先生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为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公司监督层的积极作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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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选举章威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章威炜先生简历 

 

章威炜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85 年 9 月出生，福建建阳人，毕业于

国家开放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福建省互联网经济领军人才培训班结业，

持有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二级证书，获得 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2006年 8月起历任公司总务、仓管、

采购、行政经理、销售专员、商务代表、项目部经理、行政部经理、工会主席，

现任公司项目部经理、物管中心经理、工会主席，兼任厦门市总工会副主席，福

建省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技术创新协会理事及厦门三五链上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长沙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章威炜先生曾分别于 2012

年度、2015年度被电子信息工委评为“优秀工会干部”。 

章威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章威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总表决情况： 

1.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134,992,801 99.9602％ 

反对 53,800 0.0398％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第 5 页 / 共 9 页 

1.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38,600 41.7749％ 

反对 53,800 58.2251％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本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章威炜先生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原监事、原监事会主席余成斌先生

的辞职报告正式生效。 

 

2.00  关于选举余成斌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因公司内部工作分工调整，余成斌先生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丁

建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

挥公司决策层的积极作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

选举余成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出接替余

成斌先生原监事职务的新监事及选举余成斌先生为新董事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 

 

余成斌先生简历 

 

余成斌先生，男，中国国籍，1971年 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92年毕业

于厦门水产学院，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余成斌先生曾任厦门灿坤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课长、厦门联盛彩印总经理助理、厦门沈氏文化传播公司副总经理、厦门

快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厦门世纪云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厦门车大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厦门快蚁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

欣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杯水车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余成斌先

生 2003年 9月起任公司总监，2013年 8月起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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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成斌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余成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总表决情况： 

2.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134,992,801 99.9602％ 

反对 53,800 0.0398％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38,600 41.7749％ 

反对 53,800 58.2251％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本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余成斌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丁建生先生辞去董事、董事长、战略委

员会委员(召集人)和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的报告正式生效。 

 

3.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因公司住所地所在园区不可包含制造业经营项目，同时为实现经营范围规范

化表述，公司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主要内容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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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并按照规范要求对经营范围进行分类表述，分为一般项

目和许可项目。 

 

公司原经营范围和修改前章程条款如下：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基础电信业务；数据处理

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

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汽车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

代理；演出经纪；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 

 

修改后经营范围和章程条款如下：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技术进出口；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

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基础电信业务；汽车租赁；演出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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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134,992,801 99.9602％ 

反对 53,800 0.0398％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0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同意 38,600 41.7749％ 

反对 53,800 58.2251％ 

弃权 
0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本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关于龚少晖先生表决权委托及本次投票事项的特别说明： 

2020年 1月 10日，龚少晖先生与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财达证券 5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称“集合计划”)的管理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财

达证券”)签署《表决权委托书㈠》《表决权委托书㈡》，分别：1、将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 19,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9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

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在双方就前述股份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前

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财达证券行使；2、将其持有的公司 14,000,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3.828％)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

权利在集合计划期限届满前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财达证券行使。由此，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财达证券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33,000,000 股股

份的表决权，龚少晖先生持有公司 101,886,701 股股份的表决权，合计为

134,886,701股股份的表决权；集合计划的管理人财达证券与龚少晖先生均对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投出相同意见(所有提案均同意)的表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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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指派的章之菡律师、卓漫桦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3、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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